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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税收入是政府收入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国非税收入管理的突出问题是数

额大,征收主体多元化,管理规范性差,带来严重负面效应。本文在分析上述问题形成原因的基础

上,提出改革和规范我国非税收入管理的思路,即对非税收入的不同种类区别对待,分流归位,依

法立项,建立和完善规范化征管体系,并以治本为目的实施财政、行政、法制、投融资等方面的配

套改革,文中还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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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税收入是政府收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其超常规增长和无序膨胀却是我国在体制转轨时

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加

强对非税收入的规范化管理,建立合理的非税收入

秩序,是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

也是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从源头上、制度上防治

腐败的重要举措。

一、非税收入概念与分类

1. 非税收入概念的提出

非税收入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

分配的一种形式,属于财政资金范畴。广义地说,非

税收入是指政府通过合法程序获得的除税收以外

的一切收入,具体来看,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缴款、财产经营收入、出售商

品及服务收入、罚款和罚没收入、赠与收入、特许收

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及其它收入等。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概念

和口径。在国家正式文件里,最早出现“非税收入”

一词是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财政国

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即财库[2001 ]24

号文件中。2003年 5月发布的《财政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审计署关于加强中央部门

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

的通知》的 (财综 [ 2003 ] 29 号)文件中, 第一次对

“非税收入”概念提出了一个较明确的界定:“中央

部门和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或取得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款和罚没收入、彩票公

益金和发行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以政府名义接

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属于政府非税

收入。”这种从“预算外资金”到“非税收入”的转

变,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规范政府收

入机制上认识的深化。

非税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相比,既有区别又有联

系。非税收入是按照
·
收
·
入
·
形
·
式对政府收入进行的分

类;预算外资金则是对政府收入按照
·
资
·
金
·
管
·
理
·
方
·
式

进行的分类。现在提非税收入概念,表明随着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 (部门预算和综合预算的实施)和政

府收入机制的规范, 可以逐渐淡化预算外资金概

念。目前非税收入的主体还是预算外资金,但有相

当一部分非税收入已经被纳入预算内管理,今后的

改革目标是要随着部门预算和综合预算的深入推

进,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2. 政府非税收入分类构成

根据以上非税收入的范围,我们试对非税收入

按其性质的不同大致划分为五大类:负外部效益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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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性 (包括排污费或排污超标费,对某些高能耗和

可能引发公共风险行业或行为的限制性收费等) ;

成本补偿性 (包括使用费和某些规费,证照性收费

等) ;资产资源性 (包括特许权收入,国有资产经营、

转让收益,国有矿藏、森林、滩涂开采费等收入,资

产利息、租金收入,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 ; 行

政司法管理性非税收入 (包括罚款、罚没收入, 工

商、司法收费,政府性基金,特许经营等)以及其他

非税收入 (包括铸币税收入,彩票发行公益金,赠与

收入等)。当然,这种分类并不十分严格,会存在一

定程度的交叉,例如某些行政事业性收费可能具有

成本补偿性,同时也是政府行使某种行政司法管理

权而取得收入, 大多数规费就典型地属于这种性

质。而特许收入,既可以认为是政府的无形资产收

入 (即特许权力) ,划为资产资源性收入,但同时又

可列为行政管理性收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正

是因为政府首先具有了公共管理职能 (行政管辖

权) ,才使其代表公众获取某种 (公共)资产资源的

收益成为可能。

二、我国非税收入管理的现状、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1. 非税收入数额大、征收主体多元化、管理上

不规范

建国初期,我国预算外资金主要是为数较少的

税收附加和零星的收费收入。1953年,预算外资金

只有 8. 91亿元 ,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 4. 2%。改革

开放前的 1978年全国预算外资金为 347 亿元,相

当于预算内收入的 30. 6% ; 在体制转轨和财政分

权改革的过程中,我国预算外资金迅速膨胀,非税

收入在整个政府收入体系中的地位由“拾遗补缺”

演变为占据“半壁河山”,成为与预算内收入、税收

收入并驾齐驱的财力资源。1992年预算外资金为

3855亿元,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 97. 7%。1993

年调整口径后, 预算外资金收缩到相当于预算内

1ö3左右,但增长仍迅速, 1996年预算外资金决算

数为 3893亿元,仍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一半。

根据表 1 反映的情况, 我国非税收入由 1978

年的 960. 09亿元增长到 2000年的 4640. 15亿元,

增长了 4. 83倍。由于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此处非

税收入的规模是采用我国统计年鉴公布的预算内

财政收入、预算外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数据来估

算的 (非税收入= 财政性资金- 税收收入= 预算内

财政收入+ 预算外财政收入- 税收收入)。由于转

轨过程中,还存在大量的既非预算内也非预算外的

灰色财力 (制度外收入) ,但是考虑到其法律地位的

不合理性,此估算结果中并未将其纳入“非税收入”

规模。

表 1　中国政府收入情况表
单位:亿元

年份 预算内财政收入 预算外资金 财政性资金 税收收入 非税收入 非税∶税收

1978 1132. 26 347. 11 1479. 37 519. 28 960. 09 1. 85∶1

1985 2004. 82 1530. 03 3534. 85 2040. 79 1494. 06 0. 73∶1

1990 2937. 10 2708. 64 5645. 74 2821. 86 2823. 88 1∶1

1993 4348. 95 1432. 54 5781. 49 4255. 30 1526. 19 0. 36∶1

1995 6242. 20 2406. 50 8648. 70 6038. 04 2610. 66 0. 43∶1

1996 7407. 99 3893. 34 11301. 33 6909. 82 4391. 51 0. 63∶1

1997 8651. 14 2826. 00 11477. 14 8234. 04 3243. 1 0. 39∶1

1998 9875. 95 3082. 29 12958. 24 9262. 80 3695. 44 0. 40∶1

1999 11444. 08 3385. 17 14829. 25 10682. 58 4146. 67 0. 39∶1

2000 13395. 23 3826. 43 17221. 66 12581. 51 4640. 15 0. 36∶1

2001 16384. 04 4300. 00 20684. 04 15301. 38 5382. 66 0. 35∶1

2002 18903. 64 4479. 00 23382. 64 17636. 45 5746. 19 0. 33∶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4年和《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整理而得。

　　　　　　注: 1. 财政性资金是财政收入 (不含债务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的合并数,因此,表中并未涵盖全部财政性资金,

即那些既未纳入预算内也未纳入预算外的非税收入 (制度外收入)。2. 1993- 1995年和 1996年的预算外

资金收入范围分别有所调整, 1997年起,预算外资金中不包括纳入预算内管理的政府性基金,与以前各年

不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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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这样,根据表 1 数据,我国非税收入占财

政性资金的比重在 1985年为 42% , 1990年达到了

50% ,世纪之交也在接近 40%的水平。

我国非税收入超常规膨胀的问题,突出表现在

地方层次。例如湖南省 2002年非税收入总额达到

278亿元,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 1. 36倍; 而

且从增长速度也超过地方财政收入, 1998- 2001

年, 该省非税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 15. 25%、

9. 22%、13. 22% ,比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幅分别

高出 5. 33、3. 01和 6. 89个百分点,比同期各项税

收的增幅分别高出 10. 55、4. 76和 6. 46个百分点。

广东省 2002年预算外资金收入达 499. 42亿元①,

比上年增长 36. 6% ,占一般预算收入的 41. 56% ,

但考虑到非税收入的口径比预算外资金的概念要

大,其非税收入所占的比重也要超过 50%。非税收

入大于税收的情况,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一般要平缓

一些,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地方税源相

对充裕,不必像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那样,要更大程

度上依赖非税的途径筹资。

地方非税收入的过度膨胀和无序混乱有其直

接的体制背景。收费主体多元化、管理政出多门。现

行地方收费主体主要有地方财政部门、交通部门、

国土管理部门、工商部门、卫生监督部门、公安、司

法、检查、城建、环保、教育等管理部门,每个部门都

有收费名目,而且一个部门收取多种费,同时管理

上职权分散,乱收费的现象较为严重。尽管经过多

年对收费项目的清理、减并、撤销,根据财政部综合

司的有关数据, 2000年全国性的收费项目仍有 200

多项, 2002年为 335项,地方每个省的收费项目平

均在 100多项以上,其中仍不乏有不合理和欠规范

的收费项目。此外,更严重的是,尽管中央三令五

申,向企业和居民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仍然

屡禁不止,秩序混乱,有的地方和部门的收费罚款

甚至没有基本的标准,由具体执行人员掌握,收多

收少、收与不收弹性大,随意性强。再有,尽管有关

收费规定对收入的用途有明确规定,但由于监管上

的疏松薄弱,许多费用存在收用不符。

2. 非税收入无序膨胀、管理混乱带来严重的负

面效应

在体制改革以前,我国财政收入有一半左右来

源于非税收入,其中绝大部分又是国营企业的上缴

利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非税收入绝大部分纳入

国家预算,其透明度高、管理严格。后来,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对地方政府和各部门“放权”,但

缺乏健全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多种原因造成政府非

税收入无序膨胀,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主

要表现为:

(1)对资源配置的不良影响。乱收费等现象严

重扰乱了市场价格体系,扭曲了合理比价关系,使

正常的市场交易和公平竞争受到冲击。

(2)“费挤税”, 预算外挤预算内, 分散国家财

力,削弱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也不利于地方税收体

系的巩固、完善和发展。

(3)监督机制和协调统筹机制缺失。各项非税

收入大多分散在部门单位管理,财政资金长期体外

循环,游离于监督。政府难以从整体上把握财政资

金的收入信息, 无法统筹调节其在各部门中的

使用。

(4)加剧了社会的分配不公 , 败坏社会风气,

滋生腐败等消极现象。现实生活中由于各部门、各

单位之间因各自非税收入丰裕程度的不同,苦乐不

均,待遇相差悬殊,又由于可以利用管理中的种种

纰漏谋取收费资金 ,改进办公、住房条件,获取高

额奖金津贴,因而相互攀比,愈益严重地扭曲政府

行为,干扰正常社会生活,败坏社会风气,滋生浪费

与腐败现象。

(5)加重了企业和社会的负担。尽管现阶段我

国实现名义税收负担率在 17%左右, 与国外多数

国家相比,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加上各种非税负

担,企业和社会承担的社会公共负担已超过 30% ,

各种名目繁多且无序的收费、摊派,往往使企业和

居民不堪重负。据估计,在我国企业的负担中,税、

费、利息约各占 1ö3。特别是一些乱收费大都硬性

摊派、强制征缴,而不管企业是否实现了销售收入

和利润,使困难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二) 原因分析

体制转轨是我国非税收入膨胀的大背景。非税

收入 (尤其是预算外非税收入)的产生是以统收统

支财政管理体制的打破为背景,其发展则以体制转

型时期各类经济主体释放其长期受到抑制的自主

性与创造性的强烈需求为依托,其无序膨胀则是以

转轨时期监督和约束机制薄弱为基本条件。

在转轨过程中我国政府收入来源渠道多元化、

非税收入迅速增长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既有体制

性因素,也有非体制性压力。归纳起来,成因主要有

以下几点:

第一,分权式改革连带出了事权财权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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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了原先受压抑的局部利益,中央各部门和地方

各级政府机构总是试图通过多渠道筹资来落实自

己扩展了的事权。改革过程中自上而下逐步把经济

管理权分散给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其目的在于充

分调动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促进发展的积极性并

加快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与此同时,政

府各部门也强化了自己的事权。中央政府在向地

方、部门分散事权的同时,相应大大降低了自己的

资金分配能力。一方面,由于预算内称之为收入上

解或支出补助的转移支付存在较严重的非客观性

而苦乐不均、“鞭打快牛”,因而地方政府就不再把

更多的希望寄托在预算内资金的转移支付上,而是

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扩张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外

资金,走非规范之路来落实资金以履行职能 (职能

合理与否姑且不论)。另一方面,由于各部门并不愿

仅通过政策的制定、调整权来树立自己的威望,而

是希望利用实实在在的资金分配权来强化自己的

地位,因此,各部门的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外资金

也快速膨胀。事权趋向于演变为财权,财权反过来

又支撑事权扩大。

第二,各级政府间彼此戒备,尽可能扩大不纳

入体制约束的资金。转轨时期,我国先后进行过四

次较大的财政体制改革 (1980、1985、1988、1994

年) ,每次改革的目的都包括规范政府间财政资金

分配原则并强化各级政府的协调。应当看到,改革

效应是递增的,初始目的的实现程度逐步加深,但

也必须承认,各级政府间的彼此戒备和算计从未消

除。其根源在于,“一级政府、一级事权”规则的存在

势必促使各级政府维护本级利益并尽可能扩张收

入,而已有的制度规范远不足以保证上下双方利益

边界的清晰和稳定。在确定政府间财力分配时,决

策中往往是上级说了算,下级只能提建议,并没有

实际决策权。这样,下级政府干脆就把资金划到预

算外乃至制度外。正是因为政府之间的资金分配尚

未走入法治化和客观、公正、合理的道路,各级政府

才尽可能通过扩张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来不

断加大自己的可支配财力。当然,这种情况在经历

了 1994年比较彻底、具有突破性的财税改革之后,

已有所改变。

第三,“正税”的税源流失较严重,导致预算内

资金增长乏力,迫使各级政府通过非规范之策筹措

预算外、体制外资金。我国的名义税率始终远远高

于实际税率,各种纳税主体都在通过多种办法规避

税收,税收征管机构依法治税水平和努力程度也低

于合理标准,因而偷漏税和越权、滥行减免税普遍

存在,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这也

使各部门、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收费和自主政策来

筹措所需资金以缓解收支矛盾。

第四,政府系统各部门、各权力环节在本位利

益驱动下,通过扩张可供他们掌握支配的预算外收

入和非预算收入,来寻求其福利最大化。在市场经

济大潮冲击下,政府系统及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几

度出现“创收”高潮,其方式手段五花八门,除创办

出来的经济实体要以种种方式对政府部门的权力

环节上交部分收入之外 (这种情况即使在名义上双

方“脱钩”之后,仍普遍存在) ,也包括巧立名目直接

收取各种“费”,以“办公 (办案、办事等)需要”为名

索要钱物,等等。所有这些政府系统创收而来的收

入,一部分归入预算外,另外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曾

归入“制度外”。非税收入在部门、单位收支挂钩的

情况下,利益驱动尤甚。收费资金收支挂钩大致有

两种形式: 一是差额返还,收费单位将收费资金实

行专户储存之后,财政部门扣除 10%一 30%的比

例,分批返还给收费主体,收得越多,返还得越多;

二是全额返还,财政部门根据收费单位编制用款计

划将专户储存的收费资金分批拨付给收费主体。近

年在推行“收支两条线”改革之后,还有不少暗中的

“挂钩”关系。这种收支挂钩的收费体制,使收费的

多少与单位的福利水平、个人收入息息相关,这是

收费过多过滥、膨胀不止、企业和居民不堪重负的

重要动因。

第五,在我国经济转轨变型时期市场、技术和

体制诸条件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必然发生某些

公共产品向“半公共产品”乃至私人产品的转变,使

公共产品边界模糊漂移,进而公共服务与商业性服

务边界相应模糊漂移,不同性质的收费鱼龙混杂,

于是原本就具有扩张非规范收入动机的政府部门

及权力环节,更借势巧立名目增加收费,扩张这类

收入。

第六,根据现行政策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实

行中央和省级两级管理,按隶属关系分别由国务院

和省级物价、财政部门组织实施。其中项目管理以

财政部门为主会同物价部门;征收标准以物价部门

为主会同财政部门;涉及到农民利益的重点收费项

目需报经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

意;政府基金则由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在

一些相关文件中还赋予了地方政府审批附加费、建

设费的职权。这种相互交叉、多头控制的运行机制,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执行起来漏洞很多:一是把收费

项目和标准管理分开, 收费管理和政府性基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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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人为地割裂了收费管理的内在联系; 二是行政

性收费和事业性收费按同一原则进行调控,不利于

区别对待加以合理化; 三是管理收费的不同部门,

由于所处地位不同,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存在

差异,加之法律约束乏力,导致一些在中央得不到

审批的收费项目就分散到地方审批,在一个部门得

不到批准就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审批,以某种名目得

不到批准就换个名目审批,因而成为导致非税收入

无序扩张的一种体制性因素。

第七,政出多门竞相收费的机制,与行政体制

改革的长期滞后有关。政府行使职能上“缺位”与

“越位”并存,政府与市场的分工界定模糊不清,各

级政府的事权划而不清,界而不定,政府部门之间

职责交叉严重。因而在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转换的

过程中, 每次体制变革都容易衍生出一些靠收费

“吃饭”的部门,行政机构陷入精简——膨胀——再

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预算内财力无法

满足政府规模庞大的日益增长的开支需要,于是非

规范的非税收入就成了支撑政府运转的一种选择。

第八,国家某些重大基本建设项目预留资金缺

口是某些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项目出台的重要

原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建设需要巨大

的资金投入,政府财力在这种巨大的资金需求面前

往往不足,而这些重大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的、战略性工程的开工建设又时不待我,这种建设

资金缺口就往往通过开征新的基金或收费等非税

收入的方式来弥补。例如,为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国

务院决定自 1992 年开始在全国电网就按

0. 3分ö度的标准征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 (扶贫地

区及农业排灌用电除外) , 1994年起征收标准改为

0. 4分ö度, 1996年起,在原征收基金的基础上,对

三峡工程直接受益地区及经济发达地区,将征收标

准提高到 0. 7 分ö度。截止 1995年底,三峡建设基

金为工程提供的建设资金占整个工程建设资金总

需量的一半左右,成为三峡工程建设最主要的资金

来源。“南水北调”工程中,中央财政 (包括国债资

金)直接投入也只占总投入的 20%左右, 40%通过

银行贷款筹集,余下的部分则要通过水费加价征收

“南水北调工程基金”来补充①。

第九,诸多法律法规本身所规定的非税收入项

目过多、过杂。例如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就规定了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土地补

偿费、安置补偿费、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等多项

收费;《森林法》规定的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森林植被恢复费等征费项目;《教育法》规定政府有

权征收教育附加费、地方教育附加费、农村教育费

附加。此外《水法》、《矿产资源法》等诸多法律法规

及其相应的实施条例或办法,在界定行政管理权时

都分别明确了相应的收费或基金开设权,甚至有些

由不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征收项目,由于缺乏充分

的协调而出现交叉或重复。这种由关于某些特定行

业和专门领域的法律法规来直接设定征收项目也

是形成我国非税收入项目数量过多、规模增长迅速

的原因之一。

三、改革我国非税收入管理的思路

(一) 分流归位

加强对非税收入的规范化管理,需要对非税收

入正本清源,区别其不同项目的性质,通过清理整

顿实施分类改革,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使之“分流

归位”。具体可分别考虑:

1. 应取消的非税收入项目。一是某些政府部

门履行管理职能而对管理对象征收的行政管理费,

原则上应予以取消。因为对某项工作进行管理是政

府的职能,是政府有关部门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分

内之事,不应再对管理对象收取管理费。二是制度

外收费,即通常所说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应

坚决予以取缔。

2. 应改为税收的非税项目。某些政府性基金

和附加收入,可纳入现有税种之内或开征新税。如

将交通方面的养路费、交通运输管理费等合并后,

统一开征燃油税,在车辆用油环节征收; 将环保部

门的排污 (废水、废气、废渣、噪声) 费以及污水处

理费等统一改为“环境保护税”;将地方用于城市建

设的收费、基金、附加等合并到“城市建设维护税”

之中; 也可设想将教育方面的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费附加、教育基金合并改设“教育税”; 将分散在

劳动、民政、人事、卫生等部门的社会保障基金与资

金改为统一征收的“社会保障税”。

3. 继存并加以规范的非税收入项目。实行税

费改革后,继续保留的收费大体包括四类: 一是政

府部门向法人或居民实施特定管理和提供特殊服

务所收取的各种证照收费、注册费,如企业注册登

记费、护照费、婚姻证书工本费等;二是政府机关为

维护国家主权而实施的收费,如海关监管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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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3年 12月 25日新华社报导,根据南水北调工
程《总体规划》确定的投资规模和资金结构,东线、中线一期
主体工程总投资 1240 亿元, 其中中央预算内资金及国债
248亿元,南水北调工程基金筹措 434亿 元,利用银行贷款
55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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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门的签证费等;三是政府机关或政府授权机

构,按照使用者付费原则,向国有资源使用者收取

的管理费,如矿产资源补偿费、城市道路占用费等;

四是一些带有惩罚性质的收费 (如排污费、海洋工

程排污费等收费)以及罚没收入。另外,还有各级政

府为发展某项事业而设立的基金、附加 (如水利建

设基金等)和国有资产收益 (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上

缴利润、国有股权收益、国有资产变卖收入等) ; 以

及少量暂不宜取消或规定征收期限未满、且难以实

行“费改税”的政府性基金,如三峡工程建设基金、

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等,经国务院批准后,在一定

时期内可继续征收。

4. 有发展前景的非税收入,具体包括国有资

产经营收入、国有资产转让收入、土地转让收入、彩

票发行收入 (公益金)、烟酒转卖收入、特许权收入

等。例如,特许权收入是个人或集团凭借政府赋予

的特权在特定领域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而取得

的收入。从严格意义上讲,特许权是国家的一项行

政资源,也是国家的无形资产,国家理应参与其收

入分配。特许权收入包括:中央银行的铸币税收入

(货币发行收入)、证券、信托和保险的特许权收入、

发行有价证券和邮票的特许收入、中央电视台全国

电视播放特许收入、使用国家无线电频道资源的特

许收入、电信号码资源占用特许收入; 特殊证照牌

号拍卖收入;使用国家空中资源 (航空或其他飞行)

的特许收入; 开采矿产资源的特许收入; 经营盐业

和免税商品等特许权收入;以及行政收费中的各种

许可证收费收入等。目前,我国大部分特许权收入

并没有开征,其中有些处于发展初期、规模小、开征

条件尚未成熟,有的则是虽成熟但没有具体实施。

有些涉及特许经营的业务范围较广,企业或部门自

身的经营成果与特许经营收益交织在一起不容易

区分。

(二) 建立和完善规范化的非税收入征收和管

理体系

因循非税收入“分流归位”的改革思路,对于那

些合理继存以及具有发展前景的非税收入,需要纳

入综合预算管理, 实现规范化的收入收缴和实施

“收支两条线”管理方式。

1. 强化部门预算、编制综合预算,将非税收入

逐步纳入预算管理 (“三而二”,后“二而一”的思路)

按照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调整与规范的客

观要求,在近年已基本实现三大块政府财力 (预算

内、预算外和制度外财力)“三而二”的归并 (即不允

许存在制度外财力和“小金库”)之后,还要创造条

件实行“二而一”的归并,即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

实现政府预算完整性,相应将“预算外资金”也予以

取消。应该在不断改进和完善 1994年分税分级体

制的前提下,积极推进这种归并过程。今后应进一

步提高对解决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继续对预算外资

金和制度外资金进行清理,尽快将仍处于非预算地

位的资金 (如某些地区的土地收益)纳入预算外,把

所有预算外资金纳入财政专户。某些非预算资金还

可直接转入预算内。在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的同

时,对那些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收费项目,要提高其

法治化、规范化程度,纳入“正税”渠道,并随着“分

税制”的完善,在构建地方税收体系过程中给予地

方立法机构适当的因地制宜的税率调整权与设税

权。某些具有合理性但不宜改为税的收费,也应转

为预算内的规费形式。地区、社区内的一次性集资,

原则上应经过公共选择程序决定。至于某些原政府

单位“企业化”之后的经营性收费,应与政府体系脱

钩,转入商业性资金运作模式。全部预算外资金和

非预算资金应以“综合预算”进行覆盖,全部进入财

政预算管理的视野,发展统一完整、现代意义的政

府预算。

2. 继续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

“收支两条线”是推进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的

重大改革举措,改革涉及到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阻力较大,需要积极稳妥推进和深化。

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牵涉到各部门的

利益调整,加上很多历史遗留问题积弊很深,因此

是一项内容复杂、难度很大的工作。随着改革推进,

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各部门政策外待遇相差

悬殊。这一问题由来已久,情况复杂,由于直接触及

部门和单位既得利益,因此调整的难度和遭遇的抵

触必然很大,但对这一问题势必逐步加以规范。二

是预算单位银行账户过多过乱,易于转移和隐匿资

金,逃避监督,成为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的重要

制约因素。因此,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和财政集

中收付制度,是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的重要

环节和重要保证措施。

从“收支两条线”改革开始推行至今,收和支仍

然很难做到彻底脱钩,往往仅停留在财政专户管理

上。但从实际执行看,各部门还是根据当年的预算

外资金收入,加上以前年度结余,来确定年度支出

计划。换言之,支出计划编制还是依赖于预算外资

金收入规模。形式是收支两条线,但实质上收支还

是挂钩。继续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一是要将部

门的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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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预算管理,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坐支、截留和

挪用;二是部门预算要综合反映部门及所属单位预

算内外资金收支状况,提高预算支出的透明度; 三

是财政部门要科学合理核定分类分档支出标准,按

标准足额提供经费; 四是要完善账户管理,清理和

规范预算单位的银行账户,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

的基础,保障各项预算外资金及时足额上缴财政,

严防转移截留预算外资金、“小金库”和“账外账”等

问题的发生。

此外,实行“收支两条线”后,单位的所有支出

经由统一的预算安排,其财力的供给根据实际需要

来核定,这样执收执罚单位没有了原来收支挂钩时

候直接利益的“激励”,在法规和制度不完善、监督

不严密的情况下,有可能使执收执罚单位对非税收

入在征收前转移或非法、违规减免。相对税收来说,

非税收入非稳定性、非普遍性和征收的灵活程度更

大,从而使这种转移收入和任意减免行为变得更加

容易和不易被监督。这样,非税收入部门和单位所

掌握的减收和免收权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权力租

金,从而诱发寻租行为与权钱交易,导致非税收入

不能应收尽收。因此,实现收支两条线后,不可避免

地要考虑重新设计对执收执罚单位合理、规范的激

励机制,但应该是在预算内来考虑,并与监督和约

束机制保持对称性。

3. 扩大和完善非税收入银行代收

非税收入银行代收是贯彻实施“收支两条线”

的重要形式和手段。非税收入实行银行代收管理办

法的核心,就是执收单位在向缴款人收费时,与现

金实行彻底分离。具体操作办法是取消执收单位的

收入过渡户,执收单位只能向缴款人开票,由缴款

人持票到财政指定的银行代收网点缴费,资金通过

银行代收网点直接缴入同级财政非税收入归集

专户。

发展和完善银行代收,有助于实现非税收入征

管规范化、信息化的目标; 有助于从制度和管理上

扭转随意占压、挪用财政性资金的现象; 有利于构

建财政部门、执收单位规范、高效的收费票据领购、

核销管理体系; 有利于遏制自立收费项目、自定收

费标准等乱收费行为;有利于实现主管部门和单位

财务监管的管理目标。

4. 严格非税收入票据管理

票据的管理是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的源头,也是

监督执收单位是否认真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的

一个关键环节。加强票据管理总的原则,是要做到

统一领发、统一使用、统一保管、统一核销和统一监

督,力求票据与项目相结合、票据与收入相结合、票

据与稽核相结合。

今后加强票据管理,首先要统一规范并扩大票

据覆盖面,强化稽查工作,充分发挥票据的源头控

管作用,做到“以票管费、以票促收”,监督单位收取

的费款是否及时足额上缴财政专户,并制止各种乱

收费行为。

其次,要改变财政票据种类繁多、混乱和管理

不统一的状况,减少或归并,探索设计出更加精简

有效和管理严密的收入票据。目前在不少地方改革

中出现的统一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是一种很

好的模式,值得借鉴。从实际运行来看,这一模式一

方面有利于减轻执收单位的收费成本和提高执收

单位开票、记账、对账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

过代码标准化的管理,使票据号码进入计算机网络

管理,银行代收发生的每一笔收 (缴)费业务,财政

计算机网络都将自动核销一个凭证号码,使收费票

据自始至终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

5. 建立和完善非税收入征缴管理信息系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

系统的建设水平,决定着非税收入能否真正实现收

支两条线管理。目前,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收入和地

方代收中央收入,都是通过主管部门收取后再层层

上缴,存在问题较多。一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

制,代收部门存在缴库不及时、截留、占压和挪用中

央收入的问题; 二是按照很多地方的收缴分离办

法,这部分收入首先要缴入同级财政专户,然后通

过返还的方式返还主管部门,再由主管部门层层上

缴,不仅缴库时间长,有些地方财政部门还要征收

一定比例的政府调节基金;三是中央和地方重复计

收入。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中央和地方共

用一套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但由于中央各部门

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情况千差万别,系统建设难度

较大,并且随着改革深化的需要,又对系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目前,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亟

需在财政综合管理、公共信息查询、执收单位软件、

全国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进一

步完善。现代计算机数据交换、网络技术和银行资

金清算体系,为实现非税收入征缴、审核、统一监管

的一体化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条件支撑。要结合“金

财”工程的整体部署,特别是以“金财”工程中的收

入管理系统为依托,通过银行代收和相关应用软件

的不断完善,实现非税收入信息规范化、科学化、智

能化、网络化的管理目标,控制执收单位的收入项

目、标准、账户设置、票据使用等,规范执收行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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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防止乱收费等问题的发生,并通过信息系统,对

政府非税收入的来源、结构、规模等动态变化情况

进行监管和分析,提高财政监管能力。

6. 强化对基金专户、预算外资金财政汇缴专户

的监督管理

我国非税收入在管理方式上是采取部分纳入

政府预算管理,部分进入财政专户,作为预算外资

金进行管理。199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预算外

资金管理的决定》,将 13项政府性基金纳入财政预

算管理,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资金所占比重不

断提高,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这部分大概占到非

税收入总额的 36- 40%。但是,当前“专户存储”制

度强制力度还不够,预算外资金进入“专户”的比例

也不够高,即使是进入了“专户”,在使用时也往往

只是报经财政部门进行象征性的认可,资金使用随

意性仍然较大。

财政对非税收入实行专户管理,首先要对单位

的银行账户进行清理,取消多头开户,确立收支专

户。一个单位原则上只能开立一个收入专户,一个

支出专户。收入专户除财政划解外只能收、不能支,

支出专户除财政核拨支出外,只能支、不能收。通过

专户管理,可以保证各项收入全额缴入财政专户,

监督全部支出使用情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应缴纳有关收费的单位或个人,根据执收单位

发出的缴款通知,直接将收入缴入指定的预算外资

金财政汇缴专户。暂时难以直接缴入财政汇缴专户

的少量零星收入和当场执收的收入 (如工本费等) ,

可先由缴款单位和个人直接缴给执收单位,再由执

收单位及时将收入缴入预算外资金财政汇缴专户。

同时,取消原对一些单位实行的预算外收入按一定

比例留用、不上缴财政专户的管理办法。预算外资

金财政汇缴专户的收缴清算业务,由财政部门按规

定程序委托代理银行办理。每日由代理银行通过资

金汇划清算系统将缴入预算外资金财政汇缴专户

的资金,全部划转到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实行零

余额管理。同时,代理银行根据财政部门的规定,按

照与财政部门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的要求,对收缴

的收入按部门进行分账核算,并及时向执收单位及

其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反馈有关信息。

7. 合理整合分散的管理职能,形成牵头的专门

管理机构,并加强有关方面的协调

目前,我国不少地方财政部门都陆续成立了非

税收入管理处或非税收入管理局。专职机构的成

立,对加强和完善非税收入的规范化管理提供了组

织保障。但是在中央层次上,非税收入管理职能在

机构配置上却属于一种相对分散的管理模式。具体

管理方式是,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项目的

设立和标准核定以及预算外资金管理政策的制定,

由财政综合部门负责;收费票据的发放和监管由财

政票据监管中心负责;非税收入的核算和决算由国

库部门负责;非税收入收支计划由财政各归口管理

司局负责编制,预算部门负责审定。这种从收入、票

据管理、标准制定、预算编制和预决算到支出管理

相对分离的管理模式,虽然有利于各部门相互监督

和制衡,但其弊端也是比较明显的,突出的问题是

管理效率大为降低,表现在: 一是各个管理环节相

互脱节。在财政内部,制定政策的部门对政策执行

情况难以完全了解,也不清楚单位所有非税收入是

否已及时足额上缴财政专户;负责非税收入核算和

决算的部门对非税收入的来源不清楚,无法对其增

减变化情况做出准确的分析;负责部门预算编制的

部门,在核定非税收入计划时,难以衡量各执收部

门上报的收入是否符合实际,容易出现执收部门虚

报收入的问题。二是导致非税收入征收监缴管理职

能缺位。在财政内部没有一个职能部门具有非税收

入征收监缴的职能,执收部门应收不收、应缴不缴

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和解决,容易造成政府非税

收入的流失。此外,没有一个部门具体负责非税收

入的统计和分析,以至于最近几年的非税收入准确

数据都无从取得,政府财力范围究竟有多大,缺乏

一个完整、确切的反映,不利于科学决策。

因此,看来有必要将分散的管理职能进行合理

整合,形成牵头的专职部门,并加强有关方面的协

调,在管政策和立项的部门、账户管理部门、收入管

理、统计部门之间形成协调机制。

(三) 规范非税收入管理的治本措施与配套

措施

1. 进一步完善分级财政体制

我国地方各级政府非税收入行为的不规范与

财政体制的不完善和缺乏稳定性有很大关系。因

此,必须把规范非税收入同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结合

起来。

1994年实行的财税配套改革初步构建了中央

与地方 (主要以省级为代表)之间的分税分级财政

体制框架,调动了各级政府理财积极性,财政收入

连年较大幅度增长,但是这次改革还带有明显的过

渡性,主要表现在:

其一,尽管财权关系初步明确,但是事权的划

分却仍然不甚明晰。一些本来应由中央提供或参与

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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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由地方负担,或名义上由中央负担,事实上却

是“中央请客、地方买单”,在地方本级收入不足以

应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无奈只能自寻财源,默许

一些政府职能机构以收费等形式来解决实际问题,

客观上造成非税收入的无序扩张。

其二,财权划分不彻底。尽管税制上设置了地

方税,但中央仍对包括地方税在内的所有税目、税

基和税率拥有最终决定权,更不用说开征新的地方

税种的权利。一旦中央调整税基或税率,甚至取消

地方税种 (如 2003年中央取消农业特产税和 2006

年全部取消农业税) ,则势必影响地方的利益,在地

方没有相应的可替代财力弥补的情况下,也将使地

方政府打非税收入的算盘。

其三,规范的转移支付还没有到位,现行的转

移支付方法不仅构成复杂,几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目

标不一致, 而且体制设计上以保证既得利益为前

提,在调节地区差异方面的功能还很弱,并且缺乏

足够的透明度和稳定性。地方政府尤其是落后地区

的政府难以把希望寄托在预算内资金的转移支付

上,从而容易走上扩张预算外资金的道路。

以上这些问题客观上为非税收入的扩张留下

了制度诱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深化非税收入改

革及规范其管理,也必须伴随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寻求实质性的进展。

深化和完善税制的一个重要前提内容就是创

造条件使地方逐步扩大地方税收选择权和调整权,

建立比较科学、合理的地方税收体系,在长期看还

要考虑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因地制宜的设税权。目

前中央集中主要税种的立法权是完全必要的, 但

是,对一个拥有 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资源条件、税源状况各地差异悬殊,甚至

相差很远,由中央统一地方税种立法,不可能照顾

好千差万别的各地实情,不利于各地因地制宜解决

实际问题,规范政府的非税行为也就难以彻底。因

此,按照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可考虑逐步适

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从国外的经验看, 实行财政

联邦主义是规范制度外财政的制度保障 (哈维. S.

罗森, 2000)。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尽快完善分税

制, 逐步赋予地方政府 (首先是省级政府) 一定的

税收权,是很有必要的。

2.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在我国“三乱”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政府应当承办的事没有足够的财力作保证。因

此,从政府的角度讲,应按照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

积极改变职能“越位”与“缺位”并存的状况,把政府

应做、必须做的事坚决做好,把政府不应做的事予

以排除。各级财政部门要千方百计地保证政府职责

范围内应办事项的资金供应。这样,才能从根本摆

正客观需求和财力不足这一永恒矛盾中政府的态

度,也是根治非税收入方面弊病的根本要领之一。

规范非税收入还要与加快机构改革的步伐、合

理分流安置现有收费人员结合起来。近些年来,有

些机构成立伊始就明确用收费来解决经费开支,每

增加一个机构,总伴随着新的收费项目出台,导致

机构、人员膨胀和收费变本加厉的恶性循环。因此,

规范非税收入必须同机构改革同步进行,对现有收

费人员应结合机构改革妥善安置。对进入公务员序

列的,经费由各级财政负担; 一些收费项目转为经

营性收费的,由经营单位自行负担; 对符合离退休

条件的,由离退休人员所在单位负担或通过社会保

障途径加以解决。

3. 加强法制建设和制度规范

当前,有关非税收入管理的规章制度大多是一

些政府部门分散或联合发文的决定、办法和通知,

法律级次较低,不易协调,实际贯彻执行难以得到

充分保障。而且在这些政府文件中,基本上都是以

“预算外资金”为管理对象,对非税收入的范畴还没

有一个明晰的界定。此外,对违犯非税收入规则的

事件缺乏明确的责任追究和相应处罚或惩治的制

度规范,也使得非税收入在征收征缴过程中存在执

行不力和违规行为多发。

随着非税收入的概念逐渐得到厘清和普遍运

用,建议在时机成熟时,研究起草专门的“非税收入

管理条例”,就非税收入的性质、范围、分类、征收管

理以及支出规范做出明确的规定。在实际操作层

面,可考虑先行制订“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条例”,并

在“金财工程”的配套支持下,来制度化地解决非税

收入收缴过程中监控不力、混乱无序的问题。

4.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我国有不少基金和收费项

目的出台与一些国家的一些 (重大)基本建设投资

的资金预留缺口有着重要的关联,某些收费和基金

甚至就是直接为弥补这种资金缺口而开设的。因

此,非税收入的配套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通

过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来寻求解决某些重大、战

略性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来源问题,应更多的考虑

通过规范化的债券融资、政策性金融支持、资产证

券化,或者BO T、TO T 等其他方式来解决,而不能

再通过设立新的收费或基金项目的方式来筹集建

设资金,特别是要严格防止由于项目概算不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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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来源不落实和资金规模预留缺口等问题而形成

对收费和基金的倒逼。

(本文在研讨、写作过程中,得到财政部综合司

领导的宝贵指导,收费基金处陈怡芳处长对本文提

出过重要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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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Norma l iza t ion of Non- tax RevenueAdm in istra t ion in Ch ina
J IA Kang, L IU Jun2m in

(R esearch Inst itu te of F iscal Science,M un icipal F inance Bureau, Beijing 100036, Ch ina)

Abstract　N on2tax revenue is an essen t ia l part of governm en t revenue. How ever, there ex ist p rom inen t

p rob lem s on the side of adm in istering non2tax revenue includ ing huge in am oun t and heavy p ropo rt ion of

non2tax revenue to to ta l revenue, m u lt i2en t ity and agencies invo lved in revenue co llect ion, poo r

m anagem en t system , a ll these b ring fo rth m uch negat ive effects. In th is paper, w e exp lo red the variou s

cau ses tha t lead to the p resen t tu rb id situa t ion, and based on such analyses, w e pu t fo rw ard a set of

schem es on how to refo rm and no rm alize the adm in ist ra t ion of non2tax revenue, i. e. classifying differen t

type of non2tax revenue in to ca tego ries acco rd ing to their na tu re, st rict ly ab id ing by the law s and

regu la t ion s w h ile enfo rce im po sit ion, con t inuou sly perfect ing the revenue co llect ing system. A t the

m ean t im e, w e shou ld facilita te the refo rm s and restructu ring in the fields of financia l system ,

governm en t adm in ist ra t ion and lega l system as w ell as investm en t system to suppo rt the sm oo th

p roceed ing of th is refo rm. A series of concrete m easu res and suggest ion s w ere a lso ra ised in th is paper.

Key words　non2tax revenue; refo rm ; no rm aliz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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